附件1

第八届“上海市杰出青年法学家”
推 荐 审 批 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是第八届“上海市杰出青年法学家”推荐审批表，须如实填写，不得作假，违者取消评选资格。
二、本表用计算机打印填写，不得随意更改格式，使用仿宋小四号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一式3份，规格为A4纸双面打印。
三、所有表格内容请如实准确规范填写，不可空白，没有请填“无”。
四、出生日期填写某年.某月.某日，例如1980.01.01。
五、籍贯填写格式为XX省XX市XX区（县）。
六、户籍地填写请与户口登记簿的地址一致。
七、人员身份填写机关工作人员（含参公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负责人/企业职工/社区工作者/其他。
八、学历按照最高学历填写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大学本科/大专及以下。
九、工作单位填写单位全称，以公章为准。工作单位性质填写机关/参公单位/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其他。
十、职务（职级）、职称等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详细填写。行政级别填写正处级/副处级/正科级/副科级/科员及以下。
十一、个人简历须从学徒或初中毕业填起，精确到月，不得断档。例如“19XX.XX至19XX.XX XX省XX单位XX职务”。
十二、主要先进事迹以第三人称表述，要求文字通顺、事迹突出，请围绕工作实际，用典型事例说话，分清层次，逻辑清晰，500字左右。
十三、本表中盖章栏均需要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在所在单位意见和推荐单位意见栏内均须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相关意见，如“同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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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人：

（盖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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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法学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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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